
铁路 行 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铁路行业财务会计工作紧密围绕全国铁路工

作的中心任务，深化财务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大力增收节

支，强化基础管理，圆满完成了铁路财务改革和管理的各项

任务，支持了铁路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保证了铁路生产和建

设持续、稳定的发展。

在生产经营方面，不断强化增收节支工作，巩固和扩大

了扭亏增盈成果。铁路运输企业 2002 年实现运输收入

1 441.5亿元，比上年增收 82 亿元，增长 6% ；实现运输利

润24.66 亿元，与上年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铁路物资供销

企业 200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4 亿元，比上年增收 9 亿元，

增长4.7 % ；实现利润 0.41 亿元。铁路勘察设计和科研企

业 2002 年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企业的改制工作，实现营业

收入 35 亿元，比上年增收 10 亿元，增长 40 % ；实现利润

1.62 亿元，比上年增加0.53 亿元，增长48 % 。铁路信息产

业2002 年从铁路运输以外的市场取得收入 16.8 亿元，比

2001 年增长近两倍。

在财务体制改革方面，继续实行客运与货网分账核算及

付费制度，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经营权责的落实和铁道部职能

的转变，有效地调动企业增运增收的积极性，为铁路局细化

核算、分析客运经营情况、分析客运各项产品的收支利情况

进而做出科学的经营决策提供了依据，形成了承运模式和分

收入模式两种货运收入的取得办法；形成了路网为货运提供

线路通过能力，按完成的工作量及标准向货运收费，货、网

分账核算资产、负债、权益及收入、支出、利润为基本内容

的办法体系，2002 年在进行了两次模拟运作并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对办法进行了完善。

一、加强会计队伍建设

（一）加强会计机构建设。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按照

财务集中管理、资金集中运作、会计集中核算的原则，设置

会计机构，配备会计机构负责人；或者在其他机构中设置会

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或者由有关单位委托持有代

理记账许可证的机构进行代理记账。继续大力推行会计人员

委派制度，或者会计集中核算制度。

（二）抓好总会计师配备工作。2002 年在 14 个铁路局

中的 5 个铁路局配备了总会计师，4 个铁路局配备了副总会

计师。

（三）做好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根据《铁路系统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组织新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

换发工作，共换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6 万余个。完成了财会

人员信息库软件的完善工作，进一步规范建立了铁路财会人

员信息库。开展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工作，全路共设置 17 个

考点、121 个考场，3 693人报名，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

3 463人，有1 890人总评合格，合格率为54.6% 。

（四）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全年全路共培训会

计人员 10 万余人次，包括《会计法》培训 3.2 万人次，会

计准则、会计制度培训 4.2 万人次，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培训 2 万余人次，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 1.3 万余人次。部财

务司举办了 4 期全路高级会计人员培训班，培训 440 人。培

训对象包括：各铁路局财务处长，高级会计师，部财务司全

体人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会计国际化，企业内部控制，

会计信息质量及抽查，铁路企业市场化问题，《企业会计准

则》，全面预算管理，入世对中国会计的挑战，人世对企业

财务管理的影响，中国铁路如何面对 W TO 等。委托北方交

通大学举办了两期总会计师培训班，系统地教授 M BA 课

程。中国铁道财会学会在北戴河建立了直属单位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基地，2002 年共组织举办继续教育培训班 12

个，其中初级班 4 个、中级班 8 个，培训人数1 247人，并

开展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和鉴定，2002 年鉴定了1 035人次，

综合及格率达70 % 。

二、抓好会计核算，确保信息的真实和完整

（一）加大单位负责人对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完整性应

负的责任。强调单位负责人对会计核算工作的领导，对财务

计划和预算、会计核算过程进行组织和控制，对会计信息的

真实性负责，保证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

（二）认真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做好会计核算工作。对

各种经济事项及时办理会计手续，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会计核

算。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和铁道部的规定，以及本单位会

计核算的需要，正确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登记会计账簿、

编制会计报表。对债权债务进行计划管理和控制，加强债权

债务管理的科学性，按规定及时核对、确认、催收和支付，

认真清理并按有关要求及时处置坏账和其他不良资产。

（三）组织对财务会计规章制度的清理、修改和完善。

铁路系统组织对 2001 年以前的财务会计规章制度进行了清

理，经审核继续实行的规章制度 46 项，废止 15 项，失效

12 项，修改 12 项。同时，新增和完善了一批新的财务会计

规章制度。

三、强化会计基础，提高会计工作水平

（一）继续推动全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工作的开展。

2001 年，铁道部修订了《会计基础工作标准》，形成了《铁

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制定了《铁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

考核管理办法》和《铁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评分标

准》。截至年底，全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率达到 61.86 % ，

其中主业单位达到 79.26% ，多种经营单位达到 59.46 % ，

集体经济单位达到 44.25 % 。

（二）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检查、考核、确认和

发证工作。对于从未达到标准化水平的单位，认真督促其限

期达到，逾期未达到要求的，责令其整改，整改期满考核仍

不合格的，予以通报批评，必要时建议对单位和会计机构负

责人进行组织处理。

（三）做好对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单位的年检工作。对

已被确认的规范化单位，各级财会主管部门按规定每 4 年进

行一次年检，对年检达不到条件的，限期整改，整改期满考

核仍不合格的，取消该单位铁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单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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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收回证书，予以通报批评，并建议对单位负责人和会计

机构负责人进行组织处理。

四、加强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设

（一）加强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全路由铁道部

经济师牵头，组织在济南铁路局开展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

设、全面预算管理和财务会计信息化建设试点，在广泛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济南铁路局制定了 12 项内部控制制度。

哈尔滨局财务处会计科为规范会计工作，制定了 22 项会计

管理制度和《会计科会计核算流程》。

（二）制定与铁路运输财务会计相关的制度，促进铁路

运输财务体制改革。2002 年制定或修订了《铁路运输收入

管理规程》、《铁路运输收入会计规则》、《铁路运输进款清算

办法》、《基础使用费管理办法》、《铁路运营资金管理办法》、

《铁路旅客运输清算实施办法》等。这些制度的实施，实现

了铁路客运收入直接来自于市场，突破了由铁道部进行运输

收入分配和调节的做法。

（三）制定铁路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办法。铁路系统制

定和进一步完善了《铁路局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实施办法》、

《铁路局国有资本效绩评价计分方法》，并公布了铁路局国有

资本金效绩评价指标体系、计分方法和标准值，确定了铁路

局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运营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发展能力

状况和主要资源运用状况等五个方面作为效绩评价的内容。

21 项计量指标和6 类评议指标构成了效绩评价的指标体系。

五、履行会计监督职能，加大检查力度

（一）开展铁路国有资本监管工作。全路各单位根据铁

道部制定的《铁路国有资本监管办法》及其补充规定，健全

了国有资本监管报告制度、财务监测指标分析制度和国有资

本监管工作检查制度，提高了国有资本监管报告的质量。铁

道部对各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通报预警，对个别突出

问题进行了跟踪监管。

（二）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和各种专项检查。

2002 年结合开展会计工作规范年活动的抽查，进行了《会

计法》执行情况检查工作，共检查2 779个单位，包括国有

企业2 125个、行政事业单位 19 个，其他类型单位（含非法

人单位）635 个，其中铁道部直接检查了 4 个铁路局及其所

属单位、2 个部属设计院，以及铁路物资总公司所属单位、

铁通公司所属单位。铁道部还直接组织对铁路系统全部 32

所中等专业学校和 12 个直属单位进行财经纪律执行情况检

查，对查出的违法、违纪和违规问题进行了处罚，有效地遏

制了违反财经纪律问题的发生。对检查中发现的遵守财经纪

律的先进单位，组织交流了经验，号召各单位学习先进；对

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和会计工作混乱的典型单位，除了帮助整

顿外，还在全国铁路财务工作会议和全路会计工作规范化推

进会上予以曝光，号召全路各单位吸取教训，加强整改。

（三）继续实施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根

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铁道部直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郑

州、兰州、呼和浩特、沈阳、柳州、乌鲁木齐铁路局和铁道

第一勘察设计院、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进行年度会计报表审

计，并组织其他部属企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自身和所属企

业进行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

（四）继续组织对铁路运输收入专项检查。重点对铁路

运输中的换票运输、匿报品名等违纪问题，以及客票的发

售、核算及售票原始信息的正确性进行检查，并对检查情况

做出结论和处理决定。

（五）继续推行铁路会计人员委派制度试点工作。大部

分铁路局进行了扩大试点，有的铁路局和铁路分局对基层站

段全面实行了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直接委派制

度。截至年底，全路有333 个局、处级单位开展了会计人员

委派制度试点工作，主要委派的是会计机构负责人（含副

职）和会计主管人员。

六、开展财会理论研究，活跃学术风气

（一）开展会计人员优秀论文评选活动。2002 年中国铁

道财会学会继续开展全路财会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共收到部

属单位学会推荐论文 114 篇，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4 名、优秀奖 77 名，参评奖 30 篇。

（二）认真抓好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铁道部财务

司和中国铁道财会学会编辑出版的《铁道财会》杂志，始终

围绕铁路财会的中心工作开展编辑工作。2002 年共出版正

刊12 期、专刊12 期。

（三）抓好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在铁道部部级科研课题

研究方面，主要开展了关于铁路建设基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问题的研究及其子课题铁路事业费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问题的研究，为适应体制改革，运输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

的研究及其子课题铁路新成立的公司交纳营业税的研究。在

铁道部部级科技基金课题研究方面，开展了关于机车动态经

营管理的研究、铁路基础设施目标成本的研究和铁路运输企

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财务管理的前期研究等。2002 年 14

个铁路局财会学会申报了 25 个课题，做到了当年立题、当

年研究、当年完成，完成了 22 个研究报告。为了促进科研

工作，铁道部召开了财会学会系统软科学课题研究成果评审

会，经过预审有 19 项课题研究成果参加评审，共评选出一

等奖 1 个、二等奖6 个、三等奖 12 个。

（四）组织财务信息交流。2002 年继续编辑《财会信息

交流》，并不断改进栏目设置和内容安排，全年发行 24 期，

编发、转载、撰写各种信息 185 条、11.7 万字，为全路财

会部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得到各级财会部门的好

评。

（铁道部财务司供稿  黄少松  王银炉执笔）

交通运输业
财务会计工作

2002 年，交通运输业财务会计工作紧紧围绕公路、水

运交通工作的特点，在加强制度建设，深入调查研究，加强

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大财会人员培训力度，强化资金和国有

资产监管，推进交通行业财务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全年交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3 491亿元，其中：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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